附件4：

2023年度永昌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绩效自评工作总结

一、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工作的组织管理情况

根据《永昌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永财函〔2024〕1号）要求，我单位高度重视，对自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成立自评工作小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认真开展了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
绩效自评金额、项目数量、覆盖率等

2023年度，我单位全年收入61.74万元，完成支出61.74万元，执行率100%，全年无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数。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9.74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2万元，项目类别为其他运转类，项目名称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业务经费。
自评工作实施过程

我单位在组织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时，成立自评工作小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分三步完成绩效自评工作。第一阶段，明确2023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并与财务账簿进行比对，查找问题并及时查漏补缺；第二阶段，按照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进行分解自评，查找问题并分析未完成指标原因；第三阶段，汇总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原因，提出下一步改进措施，认真撰写绩效自评工作总结。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永昌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主要承担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依法处理劳动仲裁案件;开展劳动人事争议法律、法规、政策宣传，指导用人单位依法用工;负责管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文书、档案、印鉴、信息统计等工作。
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3年度，县仲裁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人民至上、源头治理、创新发展、灵活高效”为基本原则，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不断推动调解仲裁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年，本单位共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75件，其中：劳动工资争议41件，确认劳动关系争议60件，工伤待遇争议30件，补偿金、赔偿金争议21件，劳动合同争议8件，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争议9件，劳务费及其他争议6件；结案175件，其中：仲裁裁决48件、仲裁调解71件、调解协议审查置换21件，撤诉7件、不予受理28件。基层调解组织调解案件41件，法律援助案件70件。结案率达到100%，案件调处率达到70.7%，共为292名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440.85万元。办案系统录入案件175件，做到了应录尽录。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及资金执行情况

2023年度整体绩效目标为：有效保障仲裁院正常运转，认真履职尽责，公平公正办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开展劳动人事争议法律、法规、政策宣传，指导用人单位依法用工，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我单位全年度高质高效完成了各项目标责任。
本部门2023年度收入总计61.74万元，支出总计61.74万元，执行率100%。与2022年度决算数相比，收入增加8.69万元，增长16.38%，支出增加8.69万元，增长16.38%。主要原因是：2023年3名管理九级职员晋升为管理八级职员，4名工作人员正常晋升薪级工资，年底财政部门增加公用经费2万元。
本部门2023年度收入合计61.7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61.74万元，占100%；无其他类型收入。

本部门2023年度支出合计61.7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9.74万元，占96.76%；项目支出2万元，占3.24%；本部门2023年度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本部门2023年度一般公共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9.7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52.30万元，较上年增加4.4万元，主要原因是2023年3名管理九级职员晋升为管理八级职员，4名工作人员正常晋升薪级工资。人员经费用途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奖金、社会保障缴费等。公用经费7.44万元，较上年增加4.29万元，主要原因是2022年按照实有人数3人编制公用经费预算，2023年按照实有人数4人编制公用经费预算，2023年底财政部门增加公用经费2万元，公用经费用途主要包括劳务费、办公费、印刷费、差旅费、邮电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项目概况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有多个项目的要逐个项目说明以下内容）

本部门2023年度财政预算项目资金类别为其他运转类，项目名称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业务经费，项目金额为2万元。

2023年度项目绩效目标为：有效保障仲裁委员会公平公正办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我单位全年度高质高效完成了项目绩效目标责任。
本部门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收入2万元，支出2万元，收支情况同上年度一致，年底无结转和结余数，执行率100%。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付仲裁委员会办理仲裁案件过程中产生的相关业务费用，包括办公用品费、劳动人事争议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资料印刷费、仲裁案件邮寄送达费、公告送达费、仲裁案件送达过程中产生的差旅费、办案辅助人员劳务费等。

三、绩效情况
（一）整体支出和项目绩效自评结论（有多个项目的要逐个项目说明结论）

按照县财政预算批复，本单位拨付了各项业务活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仲裁院正常运转。从整体情况来看，本单位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支出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专款专用，按财政要求的计划进度进行资金拨付，无截留、挪用等现象。实行了先预算后执行、“用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常态机制，切实做到了账目清、底数准，各项支出合法合理合规。较好的完成了年初设定的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对比绩效目标自评表，分析说明整体和项目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有多个项目的要逐个项目分析说明）

2023年度，我单位高质高效完成了整体绩效目标。按照分解目标自评，本单位投入管理指标（预算编审管理、预算执行管理、部门结转结余资金管理、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部门预算管理、政府采购管理、资产管理）得分30分；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得分25分；效果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得分34分；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得分10分。总分99分。
2023年度，我单位高质高效完成了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按照分解目标自评，本单位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得分50分；效果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得分39分；影响力指标（可持续影响力指标）得分10分。总分99分。
对绩效目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分析，提出改进建议（有多个项目的要逐个项目分析建议）

绩效目标紧紧围绕部门职能设定，评价指标体系全面系统，多维度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管理，评价结果客观公正。评价指标可随部门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及时跟进，提高财政拨款资金使用规范性。
对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提出改进意见。

2023年度，我单位较好的完成了年初设定的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整体绩效目标和项目绩效目标自评得分均为99分，未达满分的原因是：一是县仲裁院承担依法处理劳动仲裁案件、开展劳动人事争议法律、法规、政策宣传，指导用人单位依法用工、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等责任。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需要劳动者、用人单位、政府相关责任部门、社会等各方的共同努力，非仲裁一己之力可以完成。二是本单位事业编制内职员仅有4人，会计、出纳岗位虽相互独立，但人员均为仲裁员兼任，财务队伍建设有待加强；三是项目资金金额不足，不能全面保障仲裁委员会办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影响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加强财务人员培训学习，提高财务工作专业性，规范合理及时使用各项资金；二是希望财政能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保障仲裁委员会经费，推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树立仲裁员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强仲裁活动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三是多开展劳动人事争议法律、法规、政策宣传活动，组织劳动争议法律、法规、政策宣传活动进社区、进企业，指导用人单位依法用工，为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尽绵薄之力。
四、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